
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范——《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解读之三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九大

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

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中央持之以恒加强纪律建设，健全

党员干部日常行为管理规范，纪律建设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

和制度成果。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范，有

利于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持系统思维、科学立规，促进执纪执法贯通

此次修订《条例》坚持科学立规，既系统梳理党章和其

他党内法规规定，又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广泛听取省、市、县三级纪委监

委以及基层党员干部的意见建议，了解执行《条例》的经验

做法，查找执纪监督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在保持《条例》总

体稳定基础上，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相衔接，

促进执纪执法贯通，保持制度连续性，切实维护纪律的刚性、

严肃性。

比如，落实“执纪执法贯通”的要求，完善纪法衔接条

款，促进党纪政务等处分相匹配。新增第 28 条，规定对违

法犯罪的党员，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做到适用纪律

和适用法律有机融合，党纪政务等处分相匹配。第 35 条明



确规定，党员依法受到撤职以上处分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

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第 30 条明确规定，对有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违反国家财经纪

律等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明确规定对有涉黄

涉毒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党员应当开

除党籍。

总结从严管党治党经验，实现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

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条例》总结

从严管党治党经验，根据党中央部署和形势发展要求作必要

修改，着力实现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

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条例》第 122 条将扶贫

领域侵害群众利益行为调整表述为乡村振兴领域侵害群众

利益行为。第 124 条充实在社会救助中优亲厚友、明显有失

公平行为的处分规定，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纪律保障。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

实，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经过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

遏制和治理，但禁而未绝、改头换面等现象仍时有发生。

这一点在此次修订中也得到充分体现。针对党员干部反

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条例》第 132 条

增写随意决策、机械执行，搞文山会海，层层加码、过度留

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等行为的处分规定。

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

《条例》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也是各级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指引。修订《条例》的效果

既体现在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惩处上，也通过明方向、立规

矩、正风气、强免疫，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廉洁上“管

得住手脚”、在事业上“放得开手脚”，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干事创业。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条例》做出

一些细化规定。

比如，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完善纪律处分运用

规则，区分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追究党纪责任等不同情

形给予相应处理。针对执纪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切实规

范约束党员网络言行，第 153 条增写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在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的处分规定，促进党员做到网上、线

下一个样，绷紧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根弦。

针对领导干部“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条例》在第 130

条中增写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

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

重不良影响行为的处分规定，促进党员领导干部积极负起责

任、勇于担当作为。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

为的标准和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条例》，切实

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深入领会修

订《条例》的重点内容和着力方向，强化自我约束，促进担

当作为，在新征程上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

一致向前进。


